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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授權代表及法律程序代理人

耀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由二零二四
年一月三日起，何志康先生（「何先生」）已辭任及不再擔任本公司在聯交所證券
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3.05條項下的授權代表（「授權代表」）。康睿鵬先生已獲
委任為授權代表，自二零二四年一月三日起生效。

自二零二四年一月三日起，何先生亦不再擔任上市規則第 19.05(2)條及公司條
例（香港法例第622章）項下代表本公司於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的本公
司授權代表（「法律程序代理人」）。本公司公司秘書蕭永健先生將獲委任為法律
程序代理人，自二零二四年一月三日起生效。

承董事會命
耀高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梁文志

香港，二零二四年一月五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鄭晨輝先生、梁文志先生、韓東廣先
生及康睿鵬先生；非執行董事陳怡冬先生及周丹青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
何建宇先生、周地先生、孟小楹女士及鄭柏林先生。


